[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江苏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审核表
	姓 名
	
	性 别
	
	身 份
证 号
	

	报考
职业
	
	报考级别
	
	考试
类型
	初考□
	补考考生填写

	
	
	
	
	
	
	补考
科目
	理论□

	
	
	
	
	
	补考□
	
	技能□

	学 历
	
	毕业学校
	
	所学
专业
	

	工 作
单 位
	
	本职业工作年限
	

	申 报
条 件
	

	申 报
材 料
	□报名审核表   □身份证明   □学历证明   □工作年限承诺书   □其他                   

	考生确认签字
	本人确认
1.报考信息准确无误；
2.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3.承担虚假信息所产生的后果（如有虚假，愿意接受取消申报资格、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注销获证数据及职业等级证书的相关一切处理）。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报名点签  章
	初审人签字或报名点盖章：                            年    月    日

	考核点意  见
	考核点（盖章）：                                    年    月    日


1.身份证明：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需要提供在一张纸上）；
2.学历证明：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或学历证书复印件；
3.工作年限承诺书：本人签字部分必须手写。
附件2
创业指导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footnoteRef:0]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footnoteRef:1]工作2年（含）以上。 [0: 相关专业是指经济学、财政学、经济与贸易、法学、金融学、管理学、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下同。]  [1: 相关职业是指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科技咨询、财税管理、法律咨询、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咨询、行政管理、创新创业研究等职业，下同。] 

（2）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3）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4）具有硕士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说明：以上累计年限截至报名日期。







附件3
工作年限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                 ，现申请参加               (职业/工种)    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共     年，工作经历如下：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市（或县）
	从事何种
岗位工作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承诺声明：本人知晓本职业（工种）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相关要求，承诺遵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的有关要求，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工作履历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接受取消申报资格、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注销获证数据及等级证书资格的相关一切处理。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1.此承诺书必须由报考人员本人完成，严禁相关培训机构或他人代为承诺。
    2.此证明仅作报考技能等级认定凭据，不作其他用途。


附件4
认定考核点防控工作检查表
考核点名称（加盖公章）：
	序号
	检查项目
	主要内容
	是否完成

	1
	防控体制机制
	鉴定活动报有关疫情防控部门；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制订防控制度和应急措施。
	　

	2
	考核点清洁消毒
	防疫物资配备（消毒剂、口罩、手套、体温检测设备、防护服、喷雾器等）；做好考核点环境卫生和场地、设备设施的清洁和消毒，作好记录；安排好各场次消毒时间、方式、责任人等。
	　

	3
	考核点布置
	场地、设备设施按照防疫要求做好摆设和准备；设立临时隔离点；严格入场管控，做好出入路线设置。
	　

	4
	宣传培训
	加强防疫宣传，做好考务工作人员防控培训，明确工作要求。
	　

	5
	人员健康监测
	及时掌握工作人员的健康情况，鉴定过程中做好个人自我防护；做好考生健康排查，考生凭绿色苏康码和测温合格进入考核点。
	　

	6
	其他事项
	按照当地防疫部门公布的防疫措施做好其他防疫准备。
	　

	                     考核点负责人签字：

	备注：以上为防控总体要求，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具体举措以当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附件5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考生承诺书

一、考生在考试当天进入考核点时应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苏康码”并配合检测体温。“苏康码”为绿码，且经现场测量体温低于37.3℃、无干咳等异常症状的人员方可进入考核点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N95口罩，除身份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
二、按当前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考试当天持“苏康码”非绿码的考生不得进入考核点参加考试，并配合安排至指定地点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考前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居史或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的考生，应主动报告，并配合安排至指定地点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或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其相应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违法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打印认定准考证前，考生应认真阅读本文件，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届时，考生打印准考证参加考试，即代表作出以下承诺：“本人已认真阅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考生承诺书》，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保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如有违反，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6
考核点工作要求

1．在疫情常态化情况下，考核点按照有关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好防疫准备，保障考试安全进行。
2．考核点门口拉横幅、张贴考场规则和考场分布，考核点内有明显指示牌引路，各教室门口张贴考号分布、职业和等级，教室黑板写明考号分布顺序和考试场次时间。
3．考核点做好入场管控，“苏康码”为绿码，且经现场测量体温低于37.3℃、无干咳等异常症状的人员方可进入考核点，进入考核点人员需佩戴防护口罩，鉴定考核期间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确保考场环境安全。
4．考场内一人一桌，课桌干净无杂物，桌上贴准考证号和考生姓名。考生座位横向间距大于1米，纵向间距按照考场实际面积尽量加大间距。
5．认真做好考场布置工作，加强考场集中管理，做好考场清洁消毒和降温通风，考场监控、屏蔽仪等设施情况落实到位。 
6．考核点须选派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担任监考工作并制作发放“监考人员”胸卡，按每个考场至少2人标准配备监考人员，考核点设1名总监考及2名考务工作人员。
7．考生进入考场后，监考人员须认真核对考生姓名、准考证和身份证。
8．草稿纸由考核点统一提供，不可由考生自行带进或带出考场。监考人员要严格执行考场纪律，做好考场情况记录，总监考负责汇总考场记录表。考试结束后，考生的答题卡按顺序装入答题卡密封袋内，考生试卷一律收回装试卷袋中，做好试卷、答题卡等其他考务材料的消毒工作，并于当天将密封好的试卷、答题卡及考场记录等表单送交协会。
9．考核点须联系有关疫情防控部门人员参与考核点防控工作监督。
10．根据《江苏省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做好相应医护及安保工作。










附件7
考生须知
1．在疫情常态化情况下，考试当日请考生根据考试场次安排提早到达考核点，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准备。考生进入考核点时应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苏康码”并配合检测体温，“苏康码”为绿码，且经现场测量体温低于37.3℃、无干咳等异常症状的人员方可进入考核点参加考试。参加认定的考生须填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考生承诺书》，于考核点入场时交现场工作人员。
2．开考前15分钟考生凭准考证和有效期内身份证（军官或士兵证）进入考场，缺一不可。居民身份证遗失或过期的考生，必须持有临时身份证，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带有考生本人照片并加盖公章的身份证明方可参加考试，否则一律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在核对身份证件时，考生应摘下口罩，并尽量缩短时间，以便工作人员确认是否为其本人。
3．考生对号入座，并将相关证件放在桌面上，以便查验。考生迟到30分钟不得进入考场；开考30分钟后方可离场，提前退出考场者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
4．考生进入考场，只准携带与考试有关的黑色签字笔、橡皮擦等文具入座，草稿纸由考场统一提供，开考后不得传递任何物品。其余物品应按监考人员要求统一摆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携带手机等通信、电子、存储或其它设备入座，违者按违纪处理。
5．考生在试卷发放后，须在试卷规定的位置上用黑色签字笔准确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不得做任何其它标记。
6．考生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如遇试卷分发错误、页码序号不对、字迹模糊、答题卡有折皱、污损等问题，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
7．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遵守考场纪律，独立完成考试。不得交头接耳，不得窥视他人试卷及答题卡，或为他人窥视提供便利，严禁抄袭。不得有吸烟等不文明行为扰乱考场秩序，否则按违纪处理。
8．考试结束，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并在座位上等候监考人员收卷，经监考人员清点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不得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带出考场，交卷后不得在考场附近聚集交流。
9．考生应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对无理取闹，辱骂、威胁工作人员者，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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